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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2024年高等职业教育
单独招生实施方案

为切实做好学校 2024年单独招生工作，根据教育部有关规

定及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江西省 2024年高等职业教育单独招生

工作的通知》（赣教考字〔2023〕28号）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逐步完善与学校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多样化

选拔录取机制，提高生源质量和办学水平。通过实行“学校组织

考试考核，自主择优录取”的方式，择优选拔符合学校相关专业

学习要求、综合素养高和具有创新能力、实践能力、特殊才能的

优秀人才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坚持科学选材原则；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；坚持遵循

“阳光高考”各项要求；在省教育厅有关部门统筹规划和省教育考

试院考试录取监督下，由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实施，确保

学校高职单招的各项工作管理严格，规范有序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为确保招生工作顺利有序公平开展，学校成立招生工作领导

小组。组成如下：

组 长：谢 彪、刘孟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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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张思金、徐桂珍、张 为、饶奇磊、张金辉

成 员：招生就业处、教务处、纪检监察室、公共教学部、

水利工程系、党委宣传部、后勤服务中心、安全保卫处负责人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招生就业处。同时领导小组下设六

个工作组：

（一）招生录取工作组

职责：对接省考试院，牵头起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单独招生

实施方案，招生系统专业计划数设置，组织招生宣传，考生报名

咨询，考生资格审查，对接考试工作组，协助提供考生准考信息，

接收考试工作组考生成绩及排名，公布拟录取及正式录取名单，

办理录取手续、邮寄录取通知书、接待考生和家长的咨询等。

组 长：张思金

副组长：陈火文

成 员：王居河、程 垚、熊 辉、张罗琴、马凤娟、罗 楠

（二）考试工作组

组 长：徐桂珍

副组长：张全福、李永忠

1.考务工作小组

职责：撰写考务工作方案，提供准考证号编排规则及考场分

布信息，考场及监考人员安排、考区布置，考务咨询、移交考生

成绩及排名数据给招生录取组等工作。

小组负责人：张全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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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：张鹏飞、石先罗、江先河、杨幸星、樊发玲、赵 玥、

伍 菡、童煜璇、戴 逸

2.命题阅卷工作小组

职 责：撰写命题阅卷工作方案，考试大纲和模拟试卷

发布，命题、阅卷、成绩（公示前成绩及排名，复核后的成绩及

排名数据给考务工作小组）等工作。

小组负责人：李永忠、廖小龙

成 员：因工作性质，不予公布

3.成绩复核小组

职 责：撰写成绩复核方案，公布复核流程，负责受理

成绩复核，复核结果反馈给考生，并将考生成绩复核数据给考务

工作小组。

小组负责人：张全福

成 员：因工作性质，不予公布

（三）后勤工作组

职责：撰写后勤工作方案、车辆安排、用餐、学校环保、考

场考务室消毒、临时水电应急处理等工作。

组 长：饶奇磊

副组长：张 鹏

成 员：邹元平、胡 敏、徐钢华、吴美珍

（四）安保工作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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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 责：撰写安保工作方案、考生进校门审核、考生进入校

园后的安全、考场周边安全、安全纠纷处理等工作。

组 长：张思金

副组长：刘庆平

成 员：孙 熊、万 民、张 宏、潘国平、肖 飞、张新

启、刘 焱、何 涛

（五）监察工作组

职 责：撰写监察工作方案，监督招生工作，确保考试、录

取等“阳光”实施。

组 长：张 为

副组长：张敏敏

成 员：张 灿

（六）信息监测组

职责：撰写应急预案，监测考试全过程信息反馈，指导、协

助各组做好信息反馈相关工作。

组 长：张思金

副组长：陈守权

成 员：屈 兰、付芳芳、杨培艺

四、招生计划

学校高职单独招生总计划 2182人，实行总量控制，按专业

计划数录取。其中三校生水利类试点专业计划 50人；其他普通

类专业计划 2132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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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类招生专业

序号 系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层次 计划数

1

水利工程系

（资源环境

工程系）

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3 高职 15

2 450205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3 高职 148

3 450201 水利工程 3 高职 98

4 450101 水文与水资源技术 3 高职 38

5 440602 给排水工程技术 3 高职 38

6 450202 智慧水利技术 3 高职 38

7 450203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 3 高职 112

8

建筑工程系

440501 工程造价 3 高职 81

9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3 高职 33

10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3 高职 45

11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3 高职 45

12 420301 工程测量 3 高职 79

13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3 高职 45

14

信息工程系

（经济管理

系）

530701 电子商务 3 高职 90

15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3 高职 82

16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3 高职 38

17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3 高职 38

18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3 高职 150

19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3 高职 52

20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3 高职 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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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系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层次 计划数

21 540109 茶艺与茶文化 3 高职 38

22

机电工程系

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3 高职 159

23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3 高职 85

24 460103 数控技术 3 高职 64

25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3 高职 191

26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3 高职 191

27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3 高职 32

28 450303 水利机电设备智能管

理

3 高职 43

29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3 高职 26

三校生水利类试点专业

序号 系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层次 计划数

1 水利工程系 450205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高职 50

（所有专业费用相同：学费 5000元/年，住宿费 800元/年）

五、招生对象

已完成江西省 2024年普通高考报名的考生均可报考。尚未

完成高考报名的，可于 2月 26日—29日到户籍或毕业学校所在

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考试中心办理补报名手续。

学校单招生分为普通类和三校生试点类，身份认定规则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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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志愿报考“水利水电建筑工程”专业的三校生认定为三

校生试点专业考生，其他考生均为普通类考生。

六、报考条件

思想政治品德良好，无违法乱纪记录。

身心健康。参加江西高校招生统一体检，符合教育部、卫生

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

意见》文件要求。

七、考试

（一）报考时间

3月 7日 9：00-9日 17：00

（二）报考方式

考生自行登录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网（网址： www.jxeea.cn）

“高职单招报考系统”，签订《江西省 2024 年高职单招考生诚信

报考承诺书》（承诺高职单招录取后不再参加 2024年 6月举行

的统一高考），按照网页提示的流程操作，进入网报系统选报江

西水利职业学院（代码 8610），可选不超过 6 个专业及是否服

从专业调剂。

（三）准考证打印

考生务必在 3 月 14 日 9：00 起凭身份证号码登录学校官网

“单招系统”打印准考证，考生须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参加考试。

（四）考试时间

2024年 3月 17日

http://www.jxeea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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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考试内容

所有考生均需参加 3月 17日上午学校组织的文化素质和职

业适应性测试。

报考三校生水利类试点专业的考生还需加试 3月 17日下午

职业技能。

（六）计分办法

1.普通类

普通类考生总成绩=文化素质成绩+职业适应性测试。

文化素质考试满分 200分，职业适应性测试满分 250分，总

分为 450分。

2.三校生试点专业

三校生试点专业总成绩=文化素质成绩+职业适应性测试+

职业技能成绩。

文化素质考试满分 200分，职业适应性测试满分 250分，职

业技能考试满分 250分，总分为 700分。

附加分按照《江西省关于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的实施方

案》（赣招委字〔2019〕25号）文件规定加分。

八、成绩查询与复核

考生可在 3月 21日—22日期间登入江西水利职业学院招生

就 业 处 网 站 招 生 服 务 板 块 “网 上 查 询 ”栏 目 查 询 成 绩

（http://jxsyzjc.jxslsd.com:8002/#/service/sign/search/search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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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可在 3月 22日—23日工作时间内提出申请成绩复核，

复核程序另行公布在学校官方网站。

九、录取

（一）录取原则

学校执行教育部规定的“学校负责，招办监督”的录取体制，

招生录取严格遵守教育部和有关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招生委员

会的有关政策和规定，以考生成绩为基本依据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的原则择优录取。录取顺序先录取参加三校生试点专业的考

生，再录取普通类考生。

普通类录取原则：对于考生的专业安排，以总成绩和专业志

愿顺序为依据，按“分数优先，遵循专业志愿”原则确定专业，不

设专业级差。严格执行学校招生网公布的专业计划进行录取，录

满计划为止。专业志愿无法满足时，对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，将

由学校调剂到招生计划尚未完成的专业；所有专业志愿都无法满

足又不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，作退档处理。若总成绩相同，按照

职业适应性测试的分数高低录取；若职业适应性测试相同，则依

次数学、语文分数高低录取。

三校生水利类试点专业录取原则：按考生总成绩排名优先原

则录取；若总成绩相同，按照职业技能测试的分数高低录取；若

职业技能测试相同，则依次按职业适应性测试，数学、语文分数

高低录取。若计划已录满，未录取的试点专业考生重新纳入普通

类考生录取，录取规则按普通类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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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单独招生计划未录满，剩余计划纳入统招录取计划数。

（二）优惠政策

高职单招优惠政策按照《江西省关于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

革的实施方案》（赣招委字〔2019〕25 号）执行。在校学习期

间获得“江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”三等奖以上的应届毕业生，可

按照省教育厅规定的程序申请免试就读高职院校相同或相近专

业。免试录取工作在高职单招录取前完成。

（三）自动放弃

预录取考生如因自身原因需放弃录取资格，须在预录取名单

公布后次日工作时间内到学校招生部门现场提交放弃申请，经学

校单独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，取消其录取资格。未在规定时

间内办理的，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。因考生放弃所产生

的缺额不实行递补。

（四）录取名单公示

根据录取原则，确定拟录考生名单，经学校单独招生工作小

组审批后，在江西水利职业学院官网公示，正式录取名单报江西

省教育考试院备案审批。

（五）录取通知书发放

学校根据江西教育考试院的审批结果，正式公布录取名单，

发放录取通知书。

（六）重要提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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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独招生为国家授权学校独立组织测试的一种招生录取方

式，且在高考前完成录取工作。按教育部文件规定，考生参加学

校单独招生考试，若被正式录取，不能再参加江西省 2024年普

通高考招生考试，也不能被其他高校录取，且不能更换专业。未

被学校单独招生录取的考生，可以继续参加江西省 2024年普通

高考招生考试。

十、报到和复查

新生凭录取通知书按规定到学校报到，办理入学手续。

新生入学后，学校按照江西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规定进行复查。

十一、学籍管理

通过单独招生录取的新生入学后，在学费、住宿费、奖助学

金、日常教学管理和毕业文凭等方面与参加普通高考的学生完全

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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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日程安排

关注

对象
时间节点 事项 条件 平台 备注说明

考生 3月 7日-3月 9日 报考院校及

专业

已完成江西

省 2024 年

普通高考报

名的考生

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网

（www.jxeea.cn）“高
职单招报考系统”按要

求报考

尚未完成高考报名的，可于 2月
26日—29日到户籍或毕业学校所在

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考试中心办理补报

名手续。

学校 3月 11-12日 单招高校下

载考生数据

学校 3月 13日 编排准考证

考生

考生登入平

台3月 14日 9：00起 打印准考

证

已报考江西

水利职业学

院单招考试

的考生

登录学校官网“单招系统”打印

准考证

考生 3月 17日 考生参加考

试

试点专业的考生）职业技能

3月 17日 13:30-14:30（报考三校生

3月 17日 9:00-12:00（所有考生）文

化素质和职业适应期性测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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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

对象
时间节点 事项 条件 平台 备注说明

考生 3月 21日—22日 成绩查询

江西水利职业学院招

生就业处网站招生服

务板块“网上查询”栏
目成绩查询

江西水利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网站

招生服务板块“网上查询”栏目成绩

查询

（http://jxsyzjc.jxslsd.com:8002/#/ser
vice/sign/search/search）

考生 3月 22日—23日 申请成绩复

核

现场提出复

核申请

成绩复核流程查看江

西水利职业学院官网
另行公布

考生 3月 26日 公布拟录取

名单

江西水利职业学院官

网“通知公告栏”
江西水利职业学院官网（http://www.
jxslsd.com/）

学校 4月 5日前 办理录取

考生 4月 10日
公布正式录

取名单，并

邮寄通知书

江西水利职业学院官

网“通知公告栏”
江西水利职业学院招

生就业处网站招生服

务板块“网上查询”栏
目

江西水利职业学院官网通知公告栏

公布正式录取名单（http://www.jxsls
d.com/）
江西水利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网站

招生服务板块“网上查询”栏目查询

邮寄单号（http://jxsyzjc.jxslsd.com:8
002/#/service/sign/search/search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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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违规处理

单独招生工作主动接受江西省教育厅、江西省教育考试院、

学校监察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。

考生本人应本着诚信原则向学校提出报考申请，如有以虚报、

隐瞒或伪造、涂改有关材料及以其他欺诈手段取得单独招生报考

资格的，学校将取消其报考资格；已被录取或取得学籍者，学校

将取消其入学资格或学籍，并将其退回户籍所在地。

凡在单独招生考试中违规的考生和工作人员，按教育部令第

33号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处理。考生的违规情况将

上报省教育厅，记入高考诚信档案。

十四、工作纪律

学校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在高等学校招生中实施“阳光工程”

的各项要求，着力规范办学行为，强化信息公开力度，完善监督

措施，尤其要加强试题保密和考务考场管理，单独招生工作接受

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的监督。学校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举办与

单独招生工作挂钩的辅导班、补习班等。对在单独招生工作中违

反招生政策规定或徇私舞弊者，一经查实，将按照教育部的规定

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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